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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沙市耀华中学 2022 年上学期

团员发展的通知

各年级组：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

群众性组织，发展新团员是共青团组织的常规工作之一。

为了进一步充实学校共青团队伍，及时吸收思想好、学习

刻苦、积极上进的青年学生加入团组织，充分调动广大青

年学生积极性，增强团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校团委决

定发展一批新团员，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发展方针

发展团员工作要贯彻“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团员，

向一切先进青年敞开团的大门”的方针，做到坚持标准、

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发挥作用。

二、发展标准



1.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

承认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

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要突出先进性，团的发展对象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政

治觉悟和良好的道德品行，要自觉拥护党的领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政治觉悟上积极要求进步、积极向团组

织靠拢，要在学习、劳动、工作及其他社会活动等方面起

模范作用,。

3.支持团支部的各项工作，遵守《学生手册》，现无

处分，正义感强，敢于揭发各种违纪行为。三、发展程序

（一）发展团员工作的“十步骤”

1.提交《入团申请书》；

2.确定为入团积极分子，填写《入团积极分子登记表》；

3.参加党团知识培训；

4.培养联系人培养教育；

5.入团积极分子培养考察；

6.确定为团的发展对象；

7.团支委会报具有审批权限的基层团委预审通过并

填写《入团志愿书》；

8.团支部大会表决通过；

9.报送上级团组织审批；

10.入团宣誓并颁发团员证、团徽。



（二）发展团员工作的“三公示”（在团支部及以上

范围内公示）

1.公示入团积极分子人选；

2.公示入团发展对象人选；

3.公示新发展接收团员人选。

（三）发展团员工作的“六必须”

1.团组织必须指定 1 至 2 名团员作为培养联系人；

2.党团知识培训时间必须不少于 8 个学时；

3.对入团积极分子的培养考察时间必须达到 3 个月

以上，并形成考察材料；

4.在发展团员的团支部大会上，团支部的团员到会人

数必须达到半数以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5.上级团组织审批时必须对团员发展各个环节进行

检查，并集体审议，表决决定，审批意见写入《入团志愿

书》；

6.发展团员中的程序环节必须实行过程纪实。

四、时间安排

1.2022 年 3月 14日前确定入团积极分子名单并公示

7 日；

2.2022 年 3月 21日公示期结束后凭公示原文到校团

委领取《发展团员过程纪实簿》，开展培训、教育及考察；



3.2022 年 4 月 14 日确定团的发展对象并公示 7 日，

报分团委预审通过，凭团的发展对象公示原文到校团委领

取《入团志愿书》；

4.2022 年 4 月 28 日前召开团支部大会进行表决，会

议结束后对新发展团员公示 7 天，公示期结束后将新发展

团员的入团登记表和相关材料（《发展团员过程纪实簿》

《入团志愿书》、成绩单和新发展团员公示原文等）汇总

交至校团委。联系人：钟云鹏，联系电话：13272046619；

5.将新发展团员信息在团支部大会通过之日起一个

月内准确无误录入智慧团建系统，入团时间以校团委正式

批准入团时间为准。

五、入团培训名额分配

班级 发展总数 班级 发展总数 班级 发展总数

2101 7 2102 7 2103 7

2104 7 2105 7 2106 7

2107 7 2108 7 2109 3

2110 3 2111 3 2112 3

2113 3 2114 3 2115 3

2116 3 2117 3 2118 3

2119 3 2120 3 2121 3

2122 3 2123 3 高一总计 101

高二总计 30 高三总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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